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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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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9 日，歌手单依纯与音乐人李

荣浩因演唱会翻唱引发版权争议。李荣

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单依纯在 3月 28
日的深圳演唱会上，在其团队已明确婉

拒授权的情况下，仍“强行侵权”翻唱其

作品《李白》。他出示了相关邮件，证实

未就此次演出发放授权，并对此行为连

续发问。

29 日下午，单依纯首次回应并迅

速道歉。30 日凌晨，单依纯称巡演曲

目授权事宜由主办方全权负责，自己

因疏忽未亲自核查文件，事后才知主

办方实际未签署《李白》的表演授权。

她表示愿为自身监督疏忽担责，将停

唱该曲、删除相关宣传，并承担全额版

权费与赔偿。

30日凌晨，李荣浩再次回应，称自己

不需要赔偿，但提及因此遭受网络暴

力。他表示若事件不再发酵、不对其本

人及家人进行攻击，则“暂且这样”，但会

依据舆论保留追究的权利。

李荣浩明确婉拒授权 单依纯致歉愿意承担赔偿

近日，歌手单依纯在演唱
会上翻唱李荣浩代表作《李
白》，引发一场备受关注的版
权争议。李荣浩在社交媒体上
公开斥责其“强行侵权”，单依纯两
度致歉并承诺愿意承担赔偿。随着
演唱会市场的持续火热，歌手翻唱
一首歌的边界究竟在哪？对此，律
师明确指出，“明知未授权还唱”属于故
意侵权，歌手难以用“不知情”为由，完
全免除或减轻自身法律责任。

■采写：新快报记者 毛毛雨 因演唱未经授权歌曲

歌手与主办方被判
连带赔偿10万元
某音乐作品著作权人将自己的

一首歌曲独家授权给某音乐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授权期限内享有包括

表演权在内的相关著作权，但未授

权该艺人演唱作品。

某主办方与某承办方合作举办

商业演出，邀请该艺人参与，该艺人

在演出中演唱了这首歌曲。于是，

拿到独家授权的音乐公司起诉这位

艺人及主办方，主张二者构成侵权。

法院一、二审均认定，主办方作

为演出组织者、该艺人作为表演者，

均未获得涉案作品授权，共同侵犯

了原告享有的表演权，判决二者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酌定赔偿金额含

合理维权费用共计10万元。

酒吧驻唱等商业场合
无授权演唱或构成侵权

随着传播形式的普及，歌曲表

演权侵权形式可能呈现泛化、复杂、

隐蔽的特点。侵权场景不再局限于

线下商业演出，快速扩展至线上直

播、短视频翻唱、K 歌平台上传、AI

翻唱等多个场景，传播更快、覆盖更

广，也令取证难度增加。不少案例

中，一次行为可能同时触及多项著

作权权利，权利边界可能更为模糊，

责任认定难度加大，责任划分易引

发争议。

在日常生活中，公众与从业者

可能在不经意间踏入侵权“雷区”。

例如在年会、酒吧驻唱、商场促销等

商业场合无授权演唱；在直播、短视

频中上传翻唱内容，即使标注“非商

用”仍可能构成侵权；试图“先唱后

补”，未获授权改编歌曲并公开演

唱；未经授权使用 AI 技术翻唱、合

成歌曲；误将未进入公共领域的“老

歌”当作公共领域作品演唱等。

为避免侵权纠纷，李旻建议坚

守以下原则：商业演唱尽量核查授

权，留存相关授权文件；网络传播翻

唱内容，需确认已获得相关授权；改

编歌曲需获得原作者相应授权，不

进行“伪改编”；建立合理的授权核

查机制，歌手及经纪公司尽量自行

核查授权情况；谨慎使用AI翻唱技

术，提前确认授权；准确判断作品著

作权保护期限，不擅自使用未进入

公共领域的作品。

事件
回顾

新快报记者通过汉盛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李旻了解到，歌手未经授权演唱

他人歌曲，核心侵犯原词曲作者的表演

权，同时可能涉及多项关联著作权权利。

根据著作权法相关规定，表演权通常

包括公开表演作品及以各种手段公开播

送作品表演的权利，未经授权的公开演唱、

商业演出等行为，一般会涉及此项权利。

此外，还可能涉及获得报酬权，原作

者通常享有因作品被使用而获取合理报

酬的权利；若对歌曲旋律、歌词等进行修

改且未获许可，可能涉及改编权；若存在

歪曲作品核心表达的情况，也可能侵犯

保护作品完整权；若演唱过程被直播、录

播并上传网络，还可能涉及信息网络传

播权。

有网友疑惑，“之前演唱会也唱过，

这次怎么就不行了？”对此，李旻的解释

很明确，商业演出中，每一首翻唱歌曲通

常都需要获得单独、明确的授权，一般不

存在“批量授权”“默认授权”的情况。

那么，什么时候翻唱不算侵权？著

作权法中虽存在“合理使用”无需授权的

情形，但需满足严格条件，且通常与商业

演出无关，例如个人学习、研究、欣赏时

的私密演唱，不对外公开且不营利；完全

免费、无商业关联的表演；已进入公共领

域的作品；课堂教学、公益研究等合理公

益用途。一旦与商业挂钩，无论规模大

小、票房多少，都难以援引此条。

焦
点1 演唱未获授权歌曲，侵犯了哪些权利？ 商演不存在“默认授权”

若侵权成立，歌手、演唱会主办方、

经纪公司等相关侵权者，首先要承担的

通常是民事责任：必须停止侵害、消除影

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包括实际损失及

合理维权费用在内的损失。

除了民事责任，著作权主管部门还

可对侵权方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

款等行政处罚。极少数情节特别严重

的，需结合侵权获利、情节严重程度等判

断是否涉及刑事责任。

根据著作权法相关规定，歌曲翻唱

侵权的赔偿金额，一般按以下顺序考

虑：首先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通常可

参考涉案歌曲正常商业授权费及侵权

演唱场次等因素估算；其次是侵权人的

违法所得，即通过侵权演唱获得的相关

经济收益。

如果这两项都难以确定，也可以参

照同类作品授权标准，或法院结合作品

知名度、侵权情节、主观过错等因素，在

法定范围内酌定赔偿金额。

根据媒体报道，有业内人士表示，每

首歌的版权费计算标准不一样，“如果是

通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有一个计

算公式。如果是直接找作者或者作者所

在的版权公司授权，一般会根据歌曲的

流量情况有自己的版权价格，一般几万

到几十万元不等，有遇到过单次单首歌

3万元左右版权费的情况。”

据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官方网站显

示，《使用音乐作品进行表演的著作权许

可使用费标准》中规定，音乐会、演唱会

等现场表演的收费，按以下公式计算：音

乐著作权使用费=座位数×平均票价×
4%。标准中，还指出了最低使用费的计

算方法，如座位数在1000（含）以下时，每

首音乐作品收费低于100元的，按100元

计；座位数在 50001（含）以上时，每首音

乐作品收费低于3000元的，按3000元计。

焦
点2 如果侵权，如何赔偿？ 首先根据权利人实际损失酌定赔偿金额

关于责任划分，主办方一般是授权

核查的首要责任方。歌手本人的责任轻

重需结合主观过错程度认定。

微博博文显示，李荣浩主张“强行侵

权”，意思是歌手明确知晓未获授权的情

况下仍进行演唱，这与因疏忽“以为获得

授权”或“忘记申请”相比，承担的责任有

何不同？李旻表示，两者核心区别在于

主观过错程度不同，对应的责任承担和

处置力度也因此有轻重之分。具体需结

合案件实际情况认定。

如果是“明知没授权还唱”，属于故

意侵权，主观恶意相对较大。一旦被认

定，歌手大概率需要与主办方承担连带

责任，且很难减轻责任。在赔偿和处罚

上，也可能面临更严格的处理，包括可能

适用惩罚性赔偿等。

如果是“因疏忽误以为有授权”，则

属于过失侵权，主观上并无侵权故意，只

是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其过错程度相

对较轻，在责任承担上，可能只需按过错

比例承担相应责任，而不必与主办方负连

带责任。相应的，赔偿通常以弥补损失为

主，处罚力度和行业影响也相对较轻。

李旻指出，一般情况下，歌手难以用

“不知情”“全权交由主办方处理”“团队

疏忽”为由，完全免除或减轻自身法律责

任。作为表演者，对其演唱的歌曲是否

获得授权，负有基本合理的核查义务，这

一义务并不能因为交由他人处理而自然

免除。除非能证明已尽核查义务，且授

权文件存在伪造、隐瞒等情况才可能免

除部分民事责任，但仍需停止侵权行为。

焦
点3 表演者与主办方如何划分责任？ 表演者负有核查义务

延伸

■微博截图

■豆包AI生成

单依纯翻唱《李白》引“强行侵权”争议

翻唱一首歌，该付多少钱？


